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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不需要获得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合

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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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合诚股份、上市公司 、公司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何大喜 

厦门益悦 指 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国资委 指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何大喜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502041954********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枋钟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或者减少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厦门益悦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合计持有的 4,350,140 股（对应合诚

股份总股本的 2.17%）转让予厦门益悦。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有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有比例 

何大喜 14,350,140 7.16% 10,000,000 4.99% 

本次权益变动后，何大喜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1、签署主体 

甲方（“受让方”）：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285066B 

法定代表人：林伟国 

乙方（“转让方”）： 

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

沈志献、郭梅芬等 38 名股东。 

2、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1）乙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将标的股份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

之约定受让标的股份。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53 元。 

（2）乙方各自具体转让股份数量及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①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黄和宾 350204********5 5,218,500 86,261,805 

2 刘德全 610113********8 3,822,000 63,177,660 

3 高玮琳 350204********6 1,414,870 23,387,801 

4 康明旭 350221********4 539,000 8,909,670 

5 刘志勋 640211********8 422,620 6,985,909 

6 沈志献 352102********7 441,000 7,289,730 

7 郭梅芬 350629********X 367,500 6,074,775 

8 何大喜 350204********2 4,350,140 71,907,814 

9 黄爱平 350523********4 1,542,920 25,504,468 

10 陈俊平 352122********7 1,944,220 32,137,957 

11 林东明 350221********4 1,384,785 22,890,496 

12 刘慧军 150102********3 838,152 13,854,653 

13 韩艳芬 150102********X 697,000 11,521,410 

14 尹俊 150102********3 469,000 7,752,570 

15 林建辉 350204********1 507,150 8,383,190 

16 陈永坤 152104********X 405,100 6,696,303 

17 刘惠 152104********5 349,300 5,773,929 

18 陈汉斌 350424********9 349,120 5,770,954 

19 陈晶 350321********6 344,120 5,688,304 

20 张奕赠 350204********6 343,000 5,669,790 

21 黄福贵 350621********X 800,000 13,224,000 

22 韩宝山 152104********5 340,830 5,633,920 

23 谢金祥 352622********3 297,040 4,910,071 

24 许睦晖 350124********0 239,400 3,957,282 

25 黄从增 350124********3 190,000 3,140,700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26 潘忠祥 310104********0 360,500 5,959,065 

27 陈丽娟 350211********6 171,500 2,834,895 

28 王诚 152104********4 155,600 2,572,068 

29 杨义欢 350322********3 171,740 2,838,862 

30 朱镇顺 350628********7 160,000 2,644,800 

31 倪伟龙 330825********9 150,000 2,479,500 

32 张明海 350211********7 63,000 1,041,390 

33 柯学 610102********4 60,000 991,800 

34 黄长仁 352225********9 50,000 826,500 

小计 30,250,386 500,038,881 

②非自然人转让方 

单位：股、元 

序号 转让方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转让数量 转让价款 

1 深圳聚惠 91440300359958493K 6,477,328 107,070,232 

2 盛泰鑫 91440300MA5D9K3T8M 1,819,944 30,083,674 

3 上海豪敦 91310118MA1JL3YR63 938,172 15,507,983 

合计 9,235,444 152,661,889 

（3）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核心团队股东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的公司章程规定，促使标的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将刘德全、高玮琳、

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申请豁免履行其于 2020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维

护黄和宾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承诺函的提案，提交标的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若标的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等豁免议案，则刘德全、高

玮琳、康明旭、刘志勋、郭梅芬、沈志献不再参与本次股份转让，不影响其他转

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股份。 

（4）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确认其各自应当缴纳的税

收和费用（“税费”）并共同授权黄和宾书面通知甲方，甲方于本协议第 6 条约定



 

 

交割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税务主管部门履行代扣代缴义务；非自

然人转让方的所得税，无需甲方代扣代缴。 

（5）乙方为本次收购所聘请中介产生的服务费用（“中介费用”，按照各自

实际股份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五计）由转让方各自承担，乙方共同授权黄和宾在标

的股份完成过户次日前将中介费用明细以及指定收款账户书面通知甲方；在标的

股份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代乙方将中介费用从标的股

份转让价款中扣划汇入指定收款账户。 

（6）于标的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各

转让方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扣除代扣代缴转让方各自应承担税费（以实际代扣代

缴金额为准）及中介费用后的剩余全部款项一次性分别支付至各转让方指定收款

账户。 

3、本次收购实施的先决条件 

本次收购取得厦门市国资委批准。 

4、标的股份交割先决条件 

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交割”）的义务，须以下列

条件得以满足或被甲方明确豁免为前提： 

（1）本协议已经签署并生效；  

（2）甲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对结果满意； 

（3）乙方于本协议中所作陈述和保证，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和交割日，均为

真实、准确和完整；  

（4）乙方已履行并遵守本协议要求其在交割前必须履行或完成的承诺和义

务；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所有重

大方面持续正常营业，与其一贯经营保持一致，并在业务、经营、管理团队、雇

员、资产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无任何重大不利变化（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的定义）；  



 

 

（6）本次收购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 

（7）不存在任何可能禁止或限制任何一方完成本协议规定的交易的有效禁

令或类似法令，或该等法令项下的批准已获得或被豁免； 

（8）除转让标的股份外，核心团队股东各成员分别需额外将不少于本次收

购中其各自转让标的股份数量*15%的标的公司股份质押给甲方并办理完毕质押

登记手续。 

5、登记过户与交割 

（1）本次收购实施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乙方应配合甲方向

证券交易所提交资料申请股份转让确认函，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存在缺陷或需要补充，则该

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资料。 

如证券交易所对交易主体、交易结构安排等提出质疑并因此拒绝出具确认函

的，各方应当尽快协商对交易主体或交易结构等进行调整，以符合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 

（2）本次收购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免之日且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确认函后五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过户

登记手续，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要求，

如任何一方负责的文件资料需要补充，则该方应在两个交易日内补充提供符合要

求的文件资料。 

（3）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七十五日内未能完成标的股份转让登记过户至甲方

名下，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第七十六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之日

期间、以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每年按 365 天计）计息；

为避免疑义，如果标的股份最终未完成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甲方无需就该

等未完成转让过户登记标的股份付息。 

6、协议生效和解除 



 

 

（1）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就转让方是企业实体）/签字（就转让方是自然

人）后生效。  

（2）本协议因以下情形解除： 

①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

议，且双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A、证券监管机构或相关机构对本次交易或本协议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本协

议无法履行的； 

B、本次收购未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事项审查； 

C、厦门市国资委未批准本次收购。 

③非因任何一方原因，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一百二十日内仍无法完成本次股

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

缔约过失或损失赔偿责任。 

7、违约及赔偿 

（1）任一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

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甲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如违

约方在甲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甲

方有权对违约方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①终止与违约方的协议； 

②要求违约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违约方返还甲方代扣代缴/代垫的税费/费用； 

④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按如下金额孰高为准：A、本协议项

下该违约方与甲方之间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0%；B、过渡期内，若存在标的公

司市值（按当日收盘价计算）高于本次收购估值，按过渡期内最高市值减去本次

收购估值的差额与该违约方转让标的股份比例的乘积计算得出的金额。违约金金

额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违约方仍应弥补甲方的其他损失； 



 

 

⑤要求违约方赔偿甲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

费、执行费、公告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2）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

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任一转让方有权要求甲方立刻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如甲方

在该转让方书面通知并提出纠正要求后的五日内仍未纠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该

转让方有权对甲方的违约行为自行决定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①终止该转让方与甲方的协议； 

②要求甲方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③要求甲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项下其与该转让方之间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30%的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不足以弥补该转让方损失的，甲方仍应弥补该转让方

的其他损失； 

④甲方还应赔偿该转让方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

裁费、执行费、公告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

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何大喜                    

 

 

 

日期：2021 年 6 月 22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以下备查文件呈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备查： 

（一）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 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文件；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声明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电话：0592-2932989 

传真：0592-2932984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厦门市湖里区枋钟

路 2368 号 1101-

1104 单元 

股票简称 合诚股份 股票代码 60390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何大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厦门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14,350,140 股    

持股比例：7.1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10,000,000 股   

持股比例：4.99 %         

本次变动的比例为 2.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此次股权转让实施前尚需取得的有关批准包

括但不限于：1、经营者集中审查；2、厦门

市国资委审核批准。 

 

  



 

 

（此页无正文，为《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何大喜                 

 

 

日期：2021 年 6 月 22 日 

 


